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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凯文律师事务所 

关于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

 

凯文律字（2011）024号 

 

致：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"公司")2010 年度股东大会于

2011 年 4 月 18 日上午 10 时在北京市海淀区人大北路 33 号大行基业大厦十五层

公司会议室召开。北京市凯文律师事务所(以下简称"本所")接受公司的委托，指

派张文武律师、史旭律师出席了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。 

会议召开前和召开过程中，本所律师审查了有关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全部材

料，并对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、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等重要事项的合法性进行

了现场核验。现本所律师发表法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已于大会召开的二十日前将会议日期、地点、出

席会议的人员、会议的议程、会议登记事项通知了各股东，并在本次年度股东大

会前进行了提示性公告。 

二、经本所律师验证，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

14 人，代表公司股份 5,116.31 万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.60%。 

三、除上述股东及授权代表外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、

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见证律师。 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

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出席会议人

员的资格合法、有效。 



凯文律师事务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本所律师就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

题及审议表决程序发表法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了如下议案： 

1、审议通过关于《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的议案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5,116.31 万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，

反对 0 股，弃权 0 股。 

2、审议通过关于《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报告》的议案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5,116.31 万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，

反对 0 股，弃权 0 股。 

3、审议通过关于《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的议案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5,116.31 万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，

反对 0 股，弃权 0 股。 

4、审议通过关于《公司201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》的

议案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5,116.31 万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，

反对 0 股，弃权 0 股。 

5、审议通过关于《<公司章程>修正案》的议案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5,116.31 万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，

反对 0 股，弃权 0 股。 

6、审议通过关于《2010 年度报告全文》及《2010年度报告摘要》的议案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5,116.31 万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，

反对 0 股，弃权 0 股。 

7、审议通过《关于续聘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5,116.31 万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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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对 0 股，弃权 0 股。 

8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董事、监事津贴的议案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5,116.31 万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，

反对 0 股，弃权 0 股。 

9、审议通过《关于修改<独立董事津贴制度>的议案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5,116.31 万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，

反对 0 股，弃权 0 股。 

10、审议通过《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管理制度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5,116.31 万股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，

反对 0 股，弃权 0 股。 

经验证，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实际审议的议题与会议通知提出的议题完

全一致，没有股东提出新提案。 

二、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表决程序 

经验证，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审议事项以现场记名

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，并进行了监票，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，本次股东大会各

项议案均获得了通过。会议记录及决议由出席会议的公司董事签名，其表决程序

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。 

基于以上事实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公司2010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

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出席会议人员

的资格合法有效，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，本次股东大

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。 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，无副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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